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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在北京市司法局注册设立并

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受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的委托，

就维尔利向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能环境”）全体股东蔡昌

达、蔡卓宁、石东伟、蔡磊、寿亦丰及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资产重

组”）项目担任维尔利的法律顾问，本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其他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及国务

院所属部门所颁发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就本次资产重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特定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

国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释义和简称

与《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释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或指向，本所在《法

律意见书》中所做出的声明、假设和前提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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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就 2012 年 8 月的股权转让，蔡昌达与杭灵建除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外，是否还有另外约定？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协议附带说明》？ 

根据蔡昌达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签署的《确认及承诺函》，除《股权转让协

议》外，蔡昌达与杭灵建之间未就 2012 年 8 月杭能环境 6％的股权转让（以下

简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或存在其他约定和安排；也无任

何关于股权转让对价中未包含杭能环境品牌及其他无形资产作价和股权转让后

杭灵建可继续享有杭能环境无形资产权益或其他任何权益的约定、安排、承诺或

说明。 

根据杭能环境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签署的《确认函》，杭能环境未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附带说明》或其他任何关于股权转让对价中未包含杭能环境品牌及其

他无形资产作价和股权转让后杭灵建可继续享有杭能环境无形资产权益或其他

任何权益的协议、安排、承诺或说明。 

根据杭灵建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签署的《确认函》，蔡昌达已向其按时足额

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对股权转让行为无任何争议或纠纷，其已不持有杭能环境

股权且不会向杭能环境或其现有股东主张任何权益。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蔡昌达和杭能环境未就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协

议》之外与杭灵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附带说明》等任何其他文件，蔡昌达和杭

灵建就股权转让事宜亦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外的其他约定和安排。 

二、 就蔡昌达与杭灵建 2012 年 8 月股权转让存在的争议，杭灵建是否已经

向法院起诉？法院是否已经受理？该争议事项是否影响本次交易？后续将如何

处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杭州环能已收到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签发的《应诉通知

书》（（2014）杭江商初字第 1168 号）。根据该通知，杭灵建已就股权转让存

在的争议事宜以蔡昌达和杭能环境为被告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并被法院受理。在起诉书中，杭灵建以杭能环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附带说

明》载明股权转让对价未包括杭能环境的无形资产价值而其可继续按照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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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持股比例享有杭能环境无形资产权益等为由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

蔡昌达和杭能环境向其支付 240 万元（暂定，待资产鉴定后再调整）；（2）要

求蔡昌达和杭能环境承担诉讼费用。 

基于下述理由，本所律师认为，该争议事项不会影响本次交易：（1）股权

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且杭灵建的诉讼请求未涉及杭能环境股权的归

属；（2）蔡昌达和杭能环境已经确认杭灵建主张的事实基础《股权转让协议附

带说明》并不存在；（3）杭灵建曾出具《确认函》确认股权转让无纠纷，其已

不持有杭能环境股权且不会向杭能环境或其现有股东主张任何权益；（4）蔡昌达

于 2014年 6月 26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如因该争议事项或其他与股权转让相关的争

议或纠纷等任何事宜导致维尔利或杭能环境承担任何赔偿、补偿、税费或其他责

任，其将负责及时全额承担并赔偿维尔利和杭能环境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并承

诺如因该事项导致其本人承担任何赔偿、补偿、税费或其他责任，其本人将及时

全额承担。 

就后续处理安排，根据蔡昌达和杭能环境的确认，其将依法抗辩。另外，根

据蔡昌达出具的前述承诺，即使因该争议事项导致维尔利或杭能环境承担任何赔

偿、补偿、税费或其他责任的，其将负责及时全额承担并赔偿维尔利和杭能环境

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维尔利为本次资产重组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维尔利申请本次资产重组必备

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所律师同意维尔利部

分或全部在申报材料中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及披露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但维尔利作上述引用或披

露应当全面、准确，不得导致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理解产生错误和偏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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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

字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 

刘大力 律师 

 

 

                                 经办律师签名： 

 

  ____________ 

张建伟 律师 

  

____________ 

胡义锦 律师 

 

 

20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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